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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创业类）
申 报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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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日期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江西省“赣鄱英才555工程”专项办公室制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格内容须逐项填写，不得空项。

二、每位申报人每次限申报一个平台。如本次申报未获批准，一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三、封面的联系人、联系电话填写申报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。申报单位指申报人所在企业。
四、教育经历应写清每阶段的毕业院校、专业、学历、学位；工作经历应写清每阶段的所在国家、工作单位、所任职务。以上均采用倒叙方式，时间到月。
五、表格内容若填写不下，相关栏目可自行扩大。

六、以单独附件形式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①个人证明材料，包括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、职务职称证明、获奖证明等；②产品知识产权权益状况和品牌状况的有效证明文件（获得的专利、著作权证书、奖励证书、有关科技成果转让、合作、授权合同或协议书等）；③企业营业执照、纳税证明；④企业近三年来的经营情况（财务报表、生产规模、进入市场的证明材料）；⑤科技成果或新产品新技术鉴定证书、环保达标证明等；⑥其它能证明申报单位和个人业绩等情况的材料。
七、本表以纸质形式运转，一式5份。附件材料一式2份。同时，以光盘形式报送电子文本。

八、如需印刷装订，要求为：起脊装订，封面、封底为110克以上白色亚光纸，单页印刷。申报书和附件材料分别装订。

	推荐人选基本情况

	姓  名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(小2寸照片)

	民  族
	
	籍   贯
	
	出 生 地
	
	

	党  派
	
	健康状况
	
	职    务
	
	

	最高学历
	
	学位
	
	从事专业和职称
	
	

	工作单位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	单位电话及传真
	

	手机号码
	
	住宅电话
	
	E-mail地址
	

	教育经历(从大专或大学填起，包括国外学历)

	起止年月
	校(院)、系及专业
	学  位

	
	
	

	工  作  经  历

	起止年月
	工  作  单  位
	职  务

	
	
	

	时   间
	获奖情况、出版专著、文献
	证  号

	
	
	


	在企业中拥有个人股份、比例
	

	对所在企业经营管理发展的贡献
	

	拥有个人技术专利或参与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的开发工作
	

	在企业重大技术攻关、产品研发中的贡献（核心技术及创新点）
	

	在应用自主知识产权解决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过程重大问题中的贡献
	

	参与开发的产品占企业销售总收入的比例、市场占有率和前景
	


	企业基本情况


	企业

名称
	
	行业归属
	

	企业

主管
	
	企业性质
	国有
	民营
	其他

	通讯

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	
	
	
	

	职工

人数
	人
	技术人员人数
	人
	固定资产
	万元

	联系人
	姓名
	
	职务

（职称）
	
	电子邮箱
	

	
	电话
	
	传真
	
	手机
	

	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、发明专利、知名商标情况
	

	何时被确定为高新技术、创新型（试点）或省级以上技术中心的企业（批准文号）
	

	近三年来研发的产品技术产业化和生产效益情况（包括实现销售收入、利润、纳税额、万元产值能耗、劳动生产率等）
	

	企业技术团队和管理团队构成
	

	引领带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（技术突破对行业技术进步的意义、对市场及产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）
	


	工作设想（包括工作目标、主要内容及现有基础、团队等）

	

	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。

本人郑重承诺，自被批准纳入“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后，连续服务时间不少于三年。    

申报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其他个人信息（该页为非公开信息）

	家庭主要成员
及重要社会关系
	关系
	姓名
	年龄
	国籍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有效身份

证件名称
	
	有效身份

证件号码
	

	国内住址
	
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件
	

	备  注


	


	申报单位推荐理由及提供的支持条件
	        主要负责人签字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省直单位党委（党组）意见
	主要负责人签字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专家评审意见
	对专业能力的评价：

综合评价：

专家组召集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意见
	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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